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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8 年 5 月 3 日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ST 保千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的股票代码：600074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的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5%。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将继续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一）股票种类与简称 

A 股股票简称由“ST 保千里”变更为“*ST 保千”； 

（二）股票代码仍为“600074” 

（三）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8 年 5 月 3 日 

 

二、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由于公司 2017 年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 2017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四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特别处理。 

  

三、实施退市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4 条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8 年 5 月 2 日停

牌一天，5 月 3 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

限制 5%。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继续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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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公司由于 2017 年度净资产为负，且 2017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董事会将尽快采

取措施消除退市风险，主要措施如下： 

（一）、公司继续敦促原实际控制人庄敏尽快回到公司，向董事会陈述有关

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事项，配合董事会核查，并协助追讨相关损失；董事会

要求现任实际控制人周培钦先生切实履行实际控制人的职责，认真担负起化解风

险、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的重任。 

（二）、如果在前任及现任实际控制人无法切实履行职责的情况下，董事会

承担日常的经营、管理工作，保持与监管机关、交易所的联系，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三）、公司目前正在着手协调债务人关系推动债务重组，同时安排人员回

收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清理与主业无强相关的对外投资等，尽可

能地恢复公司的生产经营；保持员工队伍特别是研发队伍的稳定，维持公司持续

研发的能力。 

（四）、由于原实际控制人庄敏的股权全部被质押和轮候冻结，公司实际控

制人很有可能发生变更。结合公司的债务、经营情况，公司正在尝试通过重大资

产重组、债务重组、破产重整等方式拯救公司，保证公司持续经营，维持公司的

上市地位。 

 

五、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或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 条第（四）项规定，若公司

2018 年度仍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将可

能被暂停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发现原董事长庄敏存在涉嫌以对外投资收购资产、大额预付账款交易、

违规担保等为由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上述行为如若属实，将对公司造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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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损失。公司已经对由原董事长庄敏主导的上述事项，逐一开展清查工作。公司

发现由庄敏主导的对外投资、大额预付账款交易、违规担保等事项确实存在诸多

疑点，董事会决定公司就庄敏涉嫌侵占公司利益事宜向证券监管部门及公安机关

报案，将相关情况及证据材料移送至证券监管部门、司法机关进一步核查，并通

过司法途径最大限度追回公司损失，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详见公

司于 2018 年 3 月 10 日披露《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注

函的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 

 

七、实施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 

（一）联系人：董秘办 

（二）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 23 号汉京国际大厦 16 层 

（三）咨询电话：0755-26009465 

（四）传真：0755-26008476 

（五）电子信箱：stock@protruly.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7 日 

 


